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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诉讼常见纠纷法律分析及争议解决方案：矿产能源

类纠纷·压覆 

一、相关背景情况 

压覆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与矿区开发生产重

合于同一区位所产生的问题，现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产资源法》（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及部

分行政规章对此进行了规定。施工主体需要依法向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审批，在此过程中，需要工

程主体与矿业权人签订压覆补偿协议，否则极易引

发争议纠纷。 

压覆纠纷的案件并不像合作勘查、矿区建设中

产生的纠纷那样数量众多，按照公开信息，该类案

件多集中于我国西南地区，如云南、贵州等。而即

便是在油气、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晋陕蒙等地区，

当地法院审理的相关纠纷数量也较少。但是，该类

型纠纷一旦成诉，却往往呈现出标的额较高、审理

周期较长，专业机构鉴定委托困难等特点，且由于

产生压覆情形的工程项目多数为高速公路、铁路、

管网等基础设施类工程，因此也经常涉及政府主管

机关和相关企业。 

压覆类型的纠纷中，由于压覆行为的确定，损

失范围的界分都需要依据或参考自然资源主管机

关文件、矿产资源行业规范标准，以及地质勘查测

绘和矿区采掘工程的专业知识，在事实查明、法律

关系认定上均存在不小的技术难度，个案裁判意见

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较高的专业“壁垒”也给法

律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知识储备要求。 

二、司法实践的焦点问题及评析 

焦点问题 1：建设单位承担压覆损失的责任性

质如何认定？ 

从既有案例呈现出的裁判逻辑来看，在处理矿

业权人提出损失赔偿请求时，多数法院更倾向于先

确定责任性质，再考量损失的范围，继而判断应在

多大程度上支持。不同的责任性质可能导致案件中

能够被支持的损失范围有所差异，而较多观点均认

为可以按照建设单位是否履行了审批手续，将压覆

行为区分为合法压覆与违法压覆。由于多数纠纷中，

建设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进行审批，因此对于压覆行

为的性质更具讨论的实践意义和必要性。 

裁判观点：工程建设单位未依法办理压覆审批

的，属于违法压覆，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同类案例的索引：（2017）最高法民终 724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 年第 9 期 ；（2017）最

高法民申 3683 号 

法律观点评析： 

《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386 号（已失效，下称

“386 号文”）《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0〕137 号（下称“137 号文”），对于建设单

位应办理何种审批手续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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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与矿业权人达成的补偿协议或者意向协议。在

合法压覆的情形中，涉及的问题集中于合同法项下

的违约责任或者缔约过失责任，由于已经存在“合

意”或者明确的“意思表示”，权利义务关系更容易

确定。但在违法压覆的情形中，由于建设单位具有

“违法性”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更接近法律中关

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建设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非合法压覆项下的补偿义务，两者在理论层面存

在明显不同。 

焦点问题 2：压覆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如何认定？ 

    因果关系是压覆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争议

较大的问题之一，在比较早期的观点中，只要建设

工程与矿区存在物理区位上的重合，即可以认定该

因果关系的成立。但是，这样“简单”的认定方式

在近年的裁判中越来越少见，更多的案例显示，将

由行政机关、鉴定机构和裁判者多方判断因果关系

是否成立。当事人也更为关注究竟应当以哪一方主

体、何种形式的认定为准。 

第一类裁判观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纪

要、意见等载明压覆矿床的，可以认定建设单位应

承担赔偿责任。 

同类案例索引：（2019）豫民终 856 号 

第二类裁判观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出认定

意见是行政法规解释范畴，在民事纠纷中，由法院

独立判断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同类案例索引：（2015）雅民初字第 75 号 

法律观点分析： 

两类裁判观点在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矛盾，因

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同样也是程序中

的民事诉讼证据，均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采信。而

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 137 号文第二条中

明确“建设项目压覆区与勘查区块范围或矿区范围

重叠但不影响矿产资源正常勘查开采的，不作压覆

处理”，物理上是否重叠的客观事实通过测绘图例

较容易比对，而“是否影响正常勘查开采”则涉及

较多的专业技术问题，举证证明的难度通常较高，

纠纷双方常会主张该事实应由对方证明。至于如何

分配这一举证责任，在既有裁判中并未梳理出较为

一致观点，也较少有专门讨论该问题的实务观点。 

我们认为，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出发，因果关

系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自然在受损一方，但仍需要

关注矿产资源法项下的规范。根据现行《矿产资源

法》第三十三条和 137 号文第二条，“压覆”在现行

法律规范中，不单是一项事实行为，而更契合法律

行为的概念。压覆审批制度解决的是土地使用权和

矿业权之间对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矛盾，质言

之，当不存在这样的权利冲突时，该制度仅发挥着

行政管理的效用，而不直接调整民事主体间的法律

关系。这就要求在案件中讨论“压覆”时，需要一

并考量是否造成既有矿业权受损这一要件。虽然法

条所称的“不作压覆处理”并不意味着不构成压覆

事实，但援引上述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时，就

须遵照条文规范的文义和旨意。因此，对于“是否

影响正常勘查开采”的举证证明责任，从实体法上

应落于主张损失赔偿的一方。2023 年 12 月 29 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第二十八条，对现行法律规范并未做原则

性的改变，但增加了半款条文“对矿业权行使造成

直接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压覆前与矿业权人协

商，并依法给予补偿”，这一点也体现出“直接影响”

是未来立法中对责任成立的重要考量。 

焦点问题 3：诉讼/仲裁中，压覆损失的赔偿范

围？ 

从 2000 年的 386 号文到 2010 年的 137 号文再

到 2020 年的《自然资源部关于对十三届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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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第 8524 号建议的答复》（自然资人议复字

〔2020〕053 号），《财政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第 8524 号建议答复》（财综函〔2020〕12 号）

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施细则可以看出，

即便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对于压覆损失到底如何

确定、如何补偿，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矿业权人

和建设单位的不同立场，更促使这一矛盾的加剧，

也造成实践中的观点并不一致。 

第一类裁判观点：137 号文虽不能直接作为处

理民事纠纷的依据，但可以参照该文件的规定，认

定赔偿范围为压覆导致的直接损失 

同类案例的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 1285 号；

（2017）最高法民终 493 号；（2019）最高法民终

1793 号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选案例） 

第二类裁判观点：违法压覆属于侵权行为，矿

业权人可以主张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同类案例的索引：（2019）渝民终 310 号；（2017）

黔民终 727 号   

法律观点评析： 

    “完全赔偿”作为损害赔偿法的基本原则

之一，要求赔偿的范围应当与权利人受损的范围一

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一点在学理层面

得到广泛认同。但是，在压覆致损的赔偿问题上，

较多裁判观点认为应参照 137 号文的规定，仅赔偿

直接损失。137 号文作为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中民事责任的条文显然约束的不是一类法律关系，

前者调整正常行政审批程序，后者处理民事主体间

的权利义务。如果建设单位确实存在违法压覆的行

为，则赔偿范围应当包含理论层面的“间接损失”，

但均应当与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更为关键的是，

由于压覆涉及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专业技术问题，

究竟何种损失是“直接损失”何种损失是“间接损

失”，137 号文仅作了原则性的列举，并未作封闭式

的规定，使得个案中对该问题具有较大的判断空间。 

焦点问题 4：多方主体重复压覆中的责任如何

认定和承担？ 

    实践中不乏出现在同一矿区内修建高速

公路、铺设油气管道的情形，这将造成多个主体同

时或先后对同一区域压覆的问题。此时，如何界分

各个主体的责任范围将影响矿业权人救济路径和

方案的选择。 

第一类裁判观点：按照公平原则，以压覆损失

的金额或者压覆边界平分线来确定每一行为人的

责任范围。 

同类案例索引：（2018）苏 01 民初 826 号；

（2020）皖 07 民终 601 号 

第二类裁判观点：矿业权人可以向任一行为人

主张重叠压覆范围中的全部损失，获得裁判支持后，

不得再向其他重叠压覆的主体重复索赔 

同类案例索引：（2020）冀 08 民终 1381 号 

法律观点评析： 

多数裁判适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七十二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作为法律依据，以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作为理论支撑。该类型的侵

权按照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不同，可能产生按

份责任或连带责任，并由裁判者考量每一行为的

“原因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如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和证券虚假陈述等新类型的侵权纠纷中，

也出现了部分案件中认为数个无意思联络的行为

人之间承担“比例连带责任”这样的司法创新。出

于对被侵害人救济便利性的考量，在压覆纠纷中，

如果查明确实存在多个主体重叠压覆的事实，也可

以考虑依不同的程序路径追加其他行为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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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降低产生其他二次纠纷的可能性。 

三、纠纷解决方案的建议 

压覆类型的纠纷中，当事人需要关注的问题较

为庞杂，考虑到大量案件进入程序之前，多经由地

方主管机关介入协调或形成文件，对于压覆情况等

事实已经进行了评判。如果按照侵权责任“四要件”

的理论来拆分考虑，因果关系的要件按照责任成立

与责任范围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与法

律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即是否构成压覆）的

判断通常对应行政机关意见或专业鉴定意见，而法

律因果关系则需要由裁判者在个案中予以考量，究

竟哪些损失是必然或较大概率会因压覆产生，需要

当事人双方结合证据进行论述。在已经公开的裁判

文书中，赔偿请求“全有”或“全无”的判决结果

属于少数，更多的处理方式是对部分过于“遥远”

的损失赔偿进行剔除，或以尚未实际发生为由，留

以另案诉讼的机会。正是由于损失范围的难以确定，

造成裁判结果的差异较大。因此，我们特别提示双

方当事人关注每一项损失的主张及或有鉴定事项

的描述。 

例如，直接压覆、间接压覆的划分方式有多种，

可以按照工程本身（如管道、铁路）的压覆面积来

确定直接压覆范围，以法律法规规定的工程周围保

护区的面积来确定间接压覆范围；也可以通过工程

及保护区造成无法开采的面积来确定直接压覆范

围，造成开采难度过大或成本过高的呆滞煤层范围

确定间接压覆范围。从理论上讲，无论采取何种区

分方式，计算的最终结果应当趋于一致，但在实践

层面，后一类区分方式可能造成一定的诉讼仲裁风

险，因为呆滞煤层虽在技术层面可能以鉴定意见或

专家意见等方式确定，但在法律层面，因开采难度

过大或成本过高是否必然导致损失赔偿，期间可能

仍需要裁判者单独就该事项判断因果关系，增加了

一定的风险。 

再如，压覆资源量的损失金额如何计算，矿业

权价值、矿业权价款和出让收益的内涵和外延都不

相同，依 137 号文的规定，需按照压覆资源量在当

前市场条件下应缴价款计算该部分金额。但是，137

号文的发布时间是 2010 年，此时施行的规章规范

要求缴纳矿业权价款，而之后《矿业权出让收益征

收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7〕35 号）颁行，已经

修改原先规定，将矿业权价款调整为出让收益，出

现了先前 137 号文的计算标准与现行规定不一致的

情形，也造成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计算压覆储量的损

失金额时可能采取不同口径进行核定，其中不乏以

储量对应的市场销售价格进行计算的案例，这给予

双方当事人基于各自立场开展不同主张、抗辩的空

间。 

除此之外，对于损失赔偿之外的其他救济方式，

尤其是建设行为本身如何处理也存在现实困境。如

矿业权人在提出损失赔偿的同时，提出了“停止侵

权行为、排除矿区妨碍，要求建设单位停止建设或

拆除在建工程”的诉讼请求时，应当如何处理？依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被侵权人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但是，较多裁判案

例中认为，高速公路、铁路等具有公益性，拆除或

停止建设将影响公共利益，因此不会支持当事人的

该项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从法理上推论，侵权责

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违法性”，而如上述讨论，

压覆本身是一项客观行为，违法压覆的违法之处在

于未依法履行审批手续，主要体现为建设主体未与

矿业权人达成补偿。如果矿业权人损失赔偿的主张

得到支持，实质上相当于通过诉讼程序获得补偿，

压覆审批得以继续进行，“违法性”要件较大概率会

得以消解。当然，如果将该补偿/赔偿金额视为让渡

压覆范围内矿业权收益的对价，则矿业权人的损失

已经“填平”，再评价损害应否消除、侵害应否停止

的现实意义也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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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高频法律法规、规范文件等索引 

特别说明：为方便读者参阅，我们仅列示在交

易实践和纠纷案件中适用频率较高的法律法规、规

范文件等。 

1.《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386 号，施行日期：2000

年 12 月 18 日，失效日期：2010 年 12 月 18 日） 

2.（施行日期：2010 年 9 月 8 日）《国土资源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

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37 号，施行

日期：2010 年 9 月 8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修正）》

（施行日期：2009 年 8 月 27 日）第三十三条 

4.《民法典》（施行日期：2021 年 1 月 1 日）第

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第一千

一百七十二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5. 《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发布

日期：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二十八条 

6. 《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财

综〔2017〕35 号，施行日期：2017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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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洋  合伙人  电话： 86-29-8550-9666   邮箱地址：wangby@junhe.com 

管辉寰  律  师  电话： 86-29-8550-9667   邮箱地址：guanhh@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

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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